附件2：
[bookmark: _Toc24246]学科名称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人员名单
组  长：（牵头学院院长为组长，负责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的总体安排）
[bookmark: _GoBack]副组长：（由相关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，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）
成  员：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、涉及的学院推荐成员等，负责完成培养方案制订工作；各学科、类别（领域）工作组成员人数不得少于 7 人。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组须包含不少于 1 名企（事）业专家。

联系人：专门负责报送材料、沟通与联络工作的联系人员1名，附联系电
话（座机、手机号码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
   年    月    日
 (
1
)
